4.1.1 场地应避开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危险地段，易发生洪涝区有可靠的防涝基础设施；场地应无危险化学品、易燃易爆源的威胁，无电磁辐射、含氡土壤的危害。
1 达标自评
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请对场地作简要说明。
	本项目选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门头沟朝鲜族自治村。经实地勘察与分析，场地选址科学合理，具体评价如下：
地质与水文安全： 场地地势相对平整，地质结构稳定，不属于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；场地高程设计合理，排水通畅，无洪涝灾害隐患。
周边环境安全： 场地周边无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、无易燃易爆危险源（如油库、加油站等），远离有毒有害物质车间，环境安全有保障。
电磁辐射环境： 经考察，项目选址远离广播电视发射塔、雷达站、通信发射台、高压输电线等强电磁辐射源，电磁环境符合建设要求。
土壤环境质量： 该区域土壤主要为一般农业/居住用地土壤，根据周边地质资料判断，无含氡土壤危害风险，土壤氡浓度预计低于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GB 50325规定的限值，满足建设标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所述，该场地无重大环境安全隐患，满足项目建设条件。


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项目区位图、场地地形图、工程地质勘察报告；
2）环评报告；
3）相关检测报告或论证报告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
